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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3/2021_2022__E6_B3_A8_

E7_A8_8E_E5_B8_88_E8_c46_633096.htm 一、民法的调整范围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1.平

等原则 2.自愿原则 3.公平原则 4.诚实信用原则 5.公序良俗原则

6.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三、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

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中，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

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 四、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民事主体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分

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五、自然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

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周岁以

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

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

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3）无民事行为能力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

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们的法定代

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六、法人法人自成立时，享有民事权利

能力；至法人终止时止，民事权利能力消灭。 七、民事法律

关系的客体主要包括四类：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

。 智力成果：其表现形式：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

计、科学发现、商标等。 八、法律行为发生、变更、消灭的

法律事实民事法律事实是指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

或消灭的事实或客观现象。 按照法律事实是否与当事人的意



志有关，可以把法律事实分为事件和行为。通常情况下，一

个单一的法律实事就能引起一个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

灭。 特殊情况下，必须由两个以上的事实同时才能引起一个

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就称为事实构成（如保险）。 

九、法律行为的分类 十、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条件成就的

行为生效。 条件的特点：将来发生的事实；不确定的事实；

由行为人约定的事实；合法的事实。 十一、代理适用范围代

理的适用范围： （1）代理各种民事法律行为（2）代理民事

诉讼行为不适用范围： （1）具有人身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

不得代理，如立遗嘱、解除婚姻关系、作者履行约稿合同（2

）被代理人无权进行的行为不得代理。 十二、代理的种类1

、根据代理权产生根据的不同，分为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

指定代理三类。 2、根据代理权限的范围不同，分为一般代

理和特别代理。 3、根据代理的人数，分为单独代理和共同

代理。 4、根据代理人代理权来源不同，分为本代理和再代

理。 5、根据效力发生对象不同，分为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

。 十三、再代理的特征：①再代理是由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

选任的②再代理人不是原代理人的代理人，而仍然是被代理

人的代理人③再代理权不是由被代理人直接授予的，而是由

原代理人转委托的。 十四、委托代理的终止情形：①代理届

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②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

托③代理人死亡④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⑤作为被代理人

或者代理人的法人终止。 十五、诉讼时效普通诉讼时效的期

间是2年，特殊诉讼时效的期间是1年。 下列诉讼时效期间为1

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

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



或者损毁的。 十六、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诉讼时效中止： 

（1）诉讼时效的中止原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

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2）诉讼时效的中止一定是在

诉讼时效的最后6个月内发生了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

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才能中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